
講師 郭慧娟

殯葬自主與性別平等



自我介紹

1.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理系講師

2.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兼任講師

3.中州科技大學禮儀師學分班講師

4.臺灣殯葬資訊網主筆

5.臺灣死亡咖啡館活動主辦人



著作

1.內政部「現代國民喪禮」編撰委員

2.內政部「現代國民婚禮」主筆

3.內政部「現代國民生育禮」改革討論委員

4.大學教科書《生死學概論》華都文化出版

5.著作：《臺灣死亡咖啡館─故事版》

《臺灣死亡咖啡館─手冊版》

6.網站＆部落格：

臺灣殯葬資訊網 http://www.taiwanfuneral.com/index.php

我在生死學研究所學到的東西：facebook粉絲團／新浪部落／城邦部落



http://www.eslite.com/product.aspx?pgid=1001181682327774
http://www.eslite.com/product.aspx?pgid=1001181682327774
http://r.search.yahoo.com/_ylt=A3eg9cERwg9VnyQADCV21gt.;_ylu=X3oDMTBtaTBhcHJnBHNlYwNmcC1pbWcEc2xrA2ltZwRpdAM-/RV=2/RE=1427124881/RO=11/RU=http%3a%2f%2fgo.eslite.com%2fEvent.aspx%3fid%3d10180/RK=0/RS=4iVwmpLPzTNXKWfKOkPN4GdOayg-
http://r.search.yahoo.com/_ylt=A3eg9cERwg9VnyQADCV21gt.;_ylu=X3oDMTBtaTBhcHJnBHNlYwNmcC1pbWcEc2xrA2ltZwRpdAM-/RV=2/RE=1427124881/RO=11/RU=http%3a%2f%2fgo.eslite.com%2fEvent.aspx%3fid%3d10180/RK=0/RS=4iVwmpLPzTNXKWfKOkPN4GdOayg-


殯葬禮俗干性別平等啥事？

CEDAW公約／兩人權公約



CEDAW公約

全名叫做
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
（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

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）



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
(簡稱CEDAW公約)

• 聯合國大會決議的法規

• 全球90％的國家都是此公約的締約國

• 聯合國僅次於兒童權利公約的第二大
人權公約，被稱為「國際婦女人權法
典」或「婦女公約」

• 共有30條。1-16條是主條文。17-30
是締約國的權利和義務。



CEDAW公約主要精神

1. 讓女性享有完整人權

2.清楚界定歧視女性的定義

3.政府要承擔消除歧視的責任

4.鼓勵民間團體參與監督



CEDAW公約的原則

 實質平等：看見「差異」的實質平等

 消除歧視：禁止直接歧視、間接歧視
及多重（交叉）歧視。

 國家義務—執行公約義務者為國家。
即所有政府機關或部門，涵蓋行政、
立法、司法和行政機關以及當地政府



男女平等的原則

‧不論性別都有發展能力、從事
專業和作出選擇的自由

‧不受任何性別刻板印象、僵
化性別角色和偏見的限制



CEDAW公約第5條
(社會文化的改變與女性之保障)

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

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
，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
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
見、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。



內政部出版「現代國民喪禮」

102年



內政部出版「現代國民婚禮」

10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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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出版「現代喪禮人權手冊」

106年



喪禮中有性別不平等問題？

‧傳統喪禮以父權為中心
‧男性為主要祭祀傳承者
‧許多儀節規劃和設計以兒子和男孫為
主體，呈現男尊女卑現象

‧時空轉移、社會演變、家庭結構不同
‧傳統很多儀節和做法與社會現況脫節





現代人的疑問…



• 未婚女性可不可以入祖先牌位？

• 離婚女性可不可以入祖先牌位？

• 已婚女性身後可不可以自由選擇入
誰家祖先牌位？只能夫家？可以回
原生家庭嗎？



• 女性可不可以「執杖」？

• 女性可不可以持招魂幡？

• 女兒可不可以捧斗？

• 女兒可不可讀哀章？

• 女兒可不可以主祭？

• 姊妹可不可以封釘？

• 墓碑、骨灰罐上為何沒有女兒名字？

• 嫁出女兒為何不能回娘家掃墓？





•夫妻可不可以相送？

• 為何送了就表示要再娶再嫁？

• 我真的想送，可以嗎？

• 傳統「過番」（跳棺）禮俗





喪禮可不可以……



性別平等：女性可主持儀式、表達心意

• 喪家尊重家族中的女性

• 喪禮過程中如：捧斗、撐傘、祭祖等儀
式，破除男性才可以主持儀式的限定



能不能這麼做…



祭奠順序男尊女卑

男女平等



長孫優於女兒

重視輩份和倫理



幼子排在長女前面

長幼有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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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婿在女兒之前

女兒女婿一起奠拜

或以親疏排列奠拜



借男丁捧斗/主祭

自己的晚輩才有意義



完全依倫理輩份

因應多元社會

親疏關係也列入考量



喪葬禮俗的同性權益問題



許多同志朋友參加完同志友人喪禮後，常
發出深切吶喊：

• 為什麼不依照性別認同著裝？

• 為什麼訃聞不見伴侶名字和適當稱謂？

• 為什麼不尊重同志的殯葬自主權？

• 為什麼不依照生前性別傾向辦理後事？

這些吶喊有絕對的正當性，任何人都沒有權力
也不應該忽略同志在喪禮中應有的平等權益



同志的喪禮權益與問題

• 同性戀者生前若有伴侶，稱謂如何書
寫？誼兄/弟？誼姊/妹？

• 入殮時衣服穿著問題？
• 沒有子女者奉祀問題如何處理？
• 家人若不認同他的性傾向，會如何辦
理喪事？業者該怎麼辦？



喪禮中有關性別尊重的調整做法



•遺體或靈位停放在家時，應分男
左女右擺放嗎？

遺體擺放在家中時，父親遺體停
放在客廳的左邊（由門內向外看
），母親遺體停放客廳的右邊；
若尚有長輩健在，為求尊重與孝
道倫理關係，不分男女皆停放在
客廳的右邊

祖父母皆已亡故
，基於男女平
等，父母去世
時皆停放左邊
，或擇適當地
點放置即可

昔 今



•單身或離婚女性之神主牌位可以
納入原生家庭嗎？

未婚的兒子亡故後，其牌位會放進家
族中的祖先牌位，進入宗祠，由家族
中的後代定期祭拜；但若是女兒未婚
或離婚，因為沒有夫家可以安置，又
無法進入原生家庭的宗祠，因此大多
被放置在寺廟、納骨塔

不應再限制未婚或離
婚女兒（姑母）之神
主不能進入宗祠
建議詳細紀錄世代及
父母之名後納入祖先
牌位

昔 今



• 女兒或外孫（女）可以主持傳統上只能
由兒子或孫子主持的主祭、捧（背）神
主牌、咬起子孫釘、執幡或返主等儀式
嗎？

傳統喪禮的設計是以父系家族為中心
所發展出來的一套制度。因此，皆由
男性子孫執行。倘若家中沒有男丁則
委請侄子代勞，以確保家族祭祀制度
的傳承。

喪禮儀式之執行人應
由家族成員經過民主
協商決定，不應限制
女性不能擔任喪禮儀
式的主持者

昔 今



•出嫁女兒回娘家奔喪一定要「哭
路頭」嗎？

出嫁的女兒因感親恩浩蕩，無以報答
；平日既未能晨昏定省，臨終又未
能隨侍在側，聞噩耗感傷，不由自已
的一路嚎哭而匍匐入門，於是成為「
哭路頭」的禮俗。後來則僵化為刻板
要求女性。

「哭路頭」
已不再是
出嫁女兒
一定要做
刻板儀式

昔 今



•女兒只能參加「女兒七」？

昔日各七有固定的主祭者，
頭七、滿七由孝男負責，閩
南人以三七為女兒七；桃竹
苗客家人則以四七為女兒七

只要有做七或其他
喪禮儀式，不論兒
子或女兒都可以出
錢出力辦理

昔 今



•「點主儀式」的主持人只能是
男性？

「點主儀式」是子孫為求吉運，請
有官位的男性用硃砂筆將神主牌位
上的「王」字加上一點成為「主」
字，表示亡者的魂魄已寄託在神主
牌位上，有子孫傳承，不用擔心自
己死後無人祭祀

已不必限制性別，女
性一樣可以主持點主
儀式。客家籍之點主
，傳統係由亡者之手
足擔任，姊妹也是手
足，因此也可擔任點
主儀式，不應有性別
之分

昔 今



•「封釘」儀式只能父喪由伯叔
父、母喪由舅舅主持嗎？

「封釘」儀式的禮義，原在
於「驗屍」與「鼓勵子孫」
。現今死亡原因，多由醫院
開立死亡證明或法醫等專業
人士鑑定，封釘儀式已不再
有驗屍功能。

「封釘」儀式宜由亡者同輩
親屬主持，或由亡者的子女
協商而定，且不應分男女，
只要是亡者的手足，兄弟姊
妹均可主持封釘禮；若由亡
者晚輩親屬封釘，習俗以「
腳踩矮凳」救濟，以示對亡
者的尊重

昔 今



•擇日的作法

入木(大殮)、轉柩、火
化、晉塔均需選擇吉日
良辰，一般提供歿者本
身、配偶、子、女、長
孫、媳之生肖供參考

由家屬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
1.依歿者配偶、子、女、媳
、婿、長孫(女)生肖為擇日
參考基礎。
2.由子女協商。
3.參考未來負責祭祀者生辰
八字。

昔 今



•咬起子孫釘

由長(兒)子以牙將
釘在靈柩上的子
孫釘拔起。

由家屬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：

1.依出生別，由家中最長
之子女負責咬起子孫釘。
2.依子女協商結果處理。
3.如要維持祭祀制度，未
來負責祭祀者擔任。

昔 今



•背負神主牌位

點主儀式中，由兒子或
男性晚輩背負神主牌位
。兒子是家族的繼承人
，確保家族祭祀制度的
傳承。

由家屬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

1. 依出生別，由家中最
長之兒或女負責。
2. 子女協商或由最親近
之晚輩負責。

昔 今



•招魂幡(幢幡)

一根竹子僅頂端保留濃
密葉片，並繫上4條白
布帶，上面寫著歿者的
生卒時辰及招魂文字，
由兒子或男性晚輩右手
持之，引導家族行奠

子女協商或由最
親近之晚輩執持

昔 今



•返主儀式

歿者靈柩埋葬
後，神主牌位由
長孫恭迎回家。

由家屬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
1. 由長孫(女)負責，如無孫
輩者，由家中子女負責。
2. 如經協商依協商結果處理
3. 如要維持祭祀制度，未來
負責祭祀者擔任。

昔 今



•墓碑、骨灰罈子孫名字

家族祭祀制度的傳承，
傳統上女性非家族祭祀
的傳承者。因此多書寫
兒子大房、二房……

女性也是家族成員之
一，傳承相同的血緣
。不分子或女皆可寫
上墓碑或骨灰
罈。

昔 今



•主奠（祭）者

有子有女，不
論長幼，由兒
子擔任喪主；
無子有女者，
由侄子擔任喪
主。

1. 有子有女，子女協商
或不論性別，由出生排
行之最長者擔任。
2. 無子有女者擔任，由
女兒擔任。

昔 今



•拜飯

媳婦要擔任早
晚二次(或早中
晚三次)的拜
飯。

由家屬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

1.由治喪家屬拜飯。
2.子女協商，自行分
工。

昔 今



•送行

夫妻互不相送，是
避免其中一方過於
哀傷，而隨著死去
配偶一起埋葬；另
有夫歿，妻子送行
表示還想再嫁，而
不能送行。

配偶一方可依
自己意願決定
是否送行。

昔 今



•訃聞順序

不分長幼，兒
子排前，女性
再依出生別排
序。

1.子女協商為主。
2.由最長之性別開始，
男女分列。若最長者為
女性，孝女(及女婿)排前
，孝子(及媳婦)排後。反
之，亦然。

昔 今



•配偶歿，訃聞自稱

1.妻歿夫稱「杖
期夫」、「不杖
期夫」
2.夫歿妻稱「未
亡人」

1.妻歿─夫稱「夫
」或「護喪夫」
2.夫歿─妻稱「妻
」或「護喪妻」

昔 今



1.殯葬自主

2.性別平等

3.多元尊重

現代喪禮3個核心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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殯葬自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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殯葬自主

指亡者在世時可以依據自己的意願、想法
、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等不同的角度，選
擇、訂定希望的身後事處理模式



殯葬自主的意義與目的

•個人自我實現

•實踐和延續遺志

•生命尊重與死亡尊嚴

•彰顯傳承的價值

•促進家族和諧



身後事我作主(囑)

•先有作主才能做囑（交代）

•有交代才會實現自己的心願

•有說子孫才會照做

•不說子孫照他們想的去做

•不說子孫會不知所措

•不說容易造成子孫遺憾



臺灣死亡咖啡館活動─長輩談身後事











身後事如何作主(囑)？

• 財產分配預囑

• 醫療決定預囑

• 身後事預囑

• 想交代或想完成

的事也可以預囑



如何實踐殯葬自主？

• 每個人生前要預囑

• 家屬要落實尊重

• 喪禮服務人員敬業



性別的尊重問題

• 為尊重亡者的尊嚴，應安排相同性
別的喪禮服務人員，替亡者進行洗
身、穿衣、化妝等服務



殯葬文書的性別平等實踐

現代殯葬文書書寫，也要尊重性
別平權，殯葬禮儀從業人員宜依
情況調整，並引導家屬使用合宜
的文書。



訃聞上之平等與尊重處理方式

• 孝子女依序排列之可能性？

• 孝孫、孝孫女、外孫依序排列
之可能性？

• 女性亡者家人排列優先？

• 同志由伴侶具名發訃？

• 多元社會之訃聞處理問題



墓
碑
碑
文
：
離
婚
單
身
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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銘
文
：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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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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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橫式白話碑文或銘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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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伴
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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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尊重



除了不同族群的人、不同宗教信
仰的人，喪禮文化中對於枉死、
年幼的孩子、無子嗣老人、新住
民、不同性傾向者等，同樣都要
有一致性的尊重態度



喪禮服務人員服務對象趨多元

• 無伴侶
• 終身獨身或離婚(無子女)

• 未婚單親(有非婚生子女)

• 離婚單親(有子女)

• 配偶歿後獨身

• 有非婚姻伴侶
• 異性同居(含跨族群同居)

• 同性同居或跨性別

• 在婚姻關係中
• 有子女

• 長期分居(未離婚)

• 離異後再婚



舉例說明

家中媳婦若信仰基督教，而夫家是一般民
間信仰，媳婦過世前若有囑咐交代依基督
教喪禮舉辦，家人就應依其遺願辦理。若
無交代，家屬同樣可依其生前參與宗教活
動情形酌情辦理，如希望表達本身宗教信
仰的祝福，亦可適度的加入一般民間信仰
的儀節



多元尊重的具體表現

從亡者角度來說

從家屬角度來說

從喪禮服務人員角度來說



奠禮流程之平等與尊重處理方式

• 主奠者不論性別，由出生排行最長者擔任，
或由與亡者最親近的子女擔任

• 家奠禮中男眷女眷不依性別分左右邊排列

• 男女皆可捧斗、執幡、主祭、讀哀章、封釘

• 夫妻互相可參加奠禮或送葬

• 父母可參加子女喪禮並送葬

• 家奠禮（訃聞撰寫）依序以家屬→族宗親（
男女皆以自己的族宗親優先）→姻親→誼義
親順序致奠

• 家屬致奠時依家中排行安排主奠，若夫妻同
時致奠，可並列主奠者席



多元性別與尊重＆共治共決的喪葬處理模式

• 喪禮的第一主角是亡者，所以尊重其自主

• 家屬是喪禮的主角，也是送行的角色

• 禮儀服務人員是專業的送行協助者

• 諮商會議時，瞭解亡者與家屬的親疏關係

• 讓所有家屬的意見能夠表達

• 針對特別需求提出特別的規劃與安排

• 觀察與瞭解出錢或主導喪事者是否有尊重亡
者和家屬的意見及需求

• 多元性別尊重＆共治共決會讓喪禮更圓滿



喪禮服務人員治喪協調原則
對不同對象應有個別的尊重態度與作法

• 無伴侶
• 終身獨身或離婚(無子女)

• 未婚單親(有非婚生子女)

• 離婚單親(有子女)

• 配偶歿後獨身

• 有非婚姻伴侶
• 異性同居(含跨族群同居)

• 同性同居或跨性別

• 在婚姻關係中
• 有子女

• 長期與配偶分居(未離婚)

• 離異後再婚



無伴侶─終身獨身或離婚(無子女)

• 應優先考量當事人對身後事之想法，尊
重其遺願。

• 充分尊重其宗教信仰或其喜愛之性別打
扮。

• 除尊重家屬意見外，如有養子女或義子
女，亦應考量其意見。

• 應注意有無牌位歸屬、祭祀問題需處理
。



無伴侶─未婚單親(有非婚生子女)

• 如子女已成年，應尊重成年子女意見。

• 如子女未成年，應尊重歿者家屬意見。

• 如屬於無子有女、有子有女(女排行最長
)時，喪禮儀式要注意性別平等；遇有爭
議時，可建議依長幼排序或與歿者相處
之親疏程度來安排。



無伴侶─配偶歿後獨身

• 尊重歿者遺願(考量其與過世配偶之感情)

• 如有子女

(1)子女已成年，喪禮應以子女意見為主。

(2)子女未成年或無子女，亦考慮歿者家屬的
意見。

(3)無子有女、有子有女(女排行最長)時，喪
禮儀節要注意性別平等；遇有爭議時，可建
議依長幼排序或與歿者相處之親疏程度來安
排。



無伴侶─異性同居(含跨族群同居)

• 如與對方為同居關係，對方是否願意或家屬是否同意其
擔任喪禮中配偶的角色。

• 有非婚生子女時，應注意子女的姓氏及喪禮角色。

• 非婚生之子女是否已成年：

(1)如子女已成年，應以成年子女意見為主。

(2)如子女未成年，應考慮歿者之家屬、同居伴侶意見。

• 如屬於無子有女、有子有女(女排行最長)時，喪禮儀式
要注意性別平等；遇有爭議時，可建議依長幼排序或與
歿者相處之親疏程度來安排。

• 跨族群同居如為原住民或新移民，應優先尊重非本國籍
歿者的喪禮習俗及宗教信仰，不應未經徵詢即以台灣的
喪禮習俗辦理後事。



有非婚姻伴侶─異性同居(含跨族群同居)

• 如與對方為同居關係，對方是否願意或家屬是否同意其擔任
喪禮中配偶的角色。

• 有非婚生子女時，應注意子女的姓氏及喪禮角色。

• 非婚生之子女是否已成年:

• (1)如子女已成年，應以成年子女意見為主。

• (2)如子女未成年，應考慮歿者之家屬、同居伴侶意見。

• 如屬於無子有女、有子有女(女排行最長)時，喪禮儀式要注
意性別平等；遇有爭議時，可建議依長幼排序或與歿者相處
之親疏程度來安排。

• 跨族群同居如為原住民或新移民，應優先尊重非本國籍歿者
的喪禮習俗及宗教信仰，不應未經徵詢即以台灣的喪禮習俗
辦理後事。



有非婚姻伴侶─同性同居或跨性別

• 歿者伴侶或家屬是否同意其擔任喪
禮中歿者配偶的角色。

• 應詢問並尊重死者喜愛的裝扮，而
非逕以其生理性別之社會主流裝扮
來處理。



在婚姻關係中─有子女
• 子女已成年，喪禮應由子女協商為主。

• 如子女未成年，母歿，仍應尊重娘家親屬的意見，避免
夫家草率辦理喪事。

• 如女性為原住民或新移民，應優先尊重女方家庭的喪禮
習俗及宗教信仰，不應未經徵詢即以男方的喪禮習俗辦
理後事。

• 不以子女的性別作為喪禮角色的輕重，應優先考慮子女
在家庭情感、生活照顧等付出的多寡或排行來決定。

• 媳婦、女婿皆應扮演適當角色。

• 有子有女時，女兒如願意付出較兒子多，擔任重要角色
，亦應給予尊重。

• 無子有女時，不論女兒是否出嫁，皆應以女兒為重，不
應由與歿者遠房親屬之男性晚輩擔任主祭。



在婚姻關係中─長期與配偶分居(未離婚)

• 尊重歿者遺願及其宗教信仰。

• 尊重歿者對牌位的歸屬意見。

• 若歿者沒有遺願，如為女性，牌位
歸屬應尊重子女、夫家或娘家等其
他方式之選擇。



在婚姻關係中─離異後再婚

• 如與現任配偶有子女，且已成年，
應優先尊重子女意見。

• 如有與前配偶所生之子女，應給予
前配偶之子女表示心意之機會。



謝謝聆聽

愛、關懷與尊重，會讓我們的生命更美好！


